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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 

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49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9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

交易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以现金对价 25,000 万元购买北京中航双

兴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双兴”）持有的直升机仿真与合成

视景系统资产组，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

864.31 万元，评估值为 25,300 万元，增值率为 2,827.18%。本次交易

对手方中航双兴为你公司控股股东、董事长戴岳控制的企业，且戴岳

担任中航双兴的董事长、经理，此外，你公司多名董监高在中航双兴

担任管理层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1、请结合标的资产组的经营模式、在手订单情况及订单的可延

续性、持续盈利能力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收购该资产组的原因，分

析论证标的资产组与你公司业务的协同性，进一步说明本次关联交易

的必要性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倾斜安排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估值的各项关键参数、预测指标及确定依据，

列表说明估值的计算过程，可比交易案例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，并结

合标的资产组的资产状况及核心竞争力说明本次交易评估增值率较

高的具体原因、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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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请结合你公司资金状况、筹资计划说明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

及具体安排。 

4、请结合中航双兴及标的资产组最近三年经营业绩、在手订单

情况，预测盈利情况，你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关联关系等因素说明本

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，该项安排的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

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5、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，标的资产组的资产总额为 1.95亿元，

负债总额为 1.87 亿元，其中包括合同负债 1.19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合

同负债科目的核算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，相关债务转移对本次交易的

影响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

年 10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

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 

 


